
-1-

各县区司法局：

现将《六安市 2025 年度困难群众法律援助民生实事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六安市司法局

2025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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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》规定，为经济困难

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必要的、符合标准的法律

援助和法律帮助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，将

每 10 万人法律援助供给量作为衡量工作水平的重要指标，切实

加大法律援助实施力度，高质量完成 2025 年度法律援助目标任

务。2025 年全市计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6064 件，具体分解为：

霍邱县 1300 件，金寨县 780 件，霍山县 430 件，舒城县 980 件，

金安区 900 件，裕安区 1004 件,叶集区 260 件，市本级 410 件。

（二）提高法律援助质量。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律援助法》《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》以及司法部和省司法厅关

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的相关规定，着力规范案件办理环节，

切实加强案件质量和服务质量监管，强化法律援助信息化应用，

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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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法律援助管理。加强法律援助规范化标准化建设，

强化法律援助机构建设，推进法律援助机构援务公开，完善法律

援助投诉工作机制，规范法律援助档案管理，着力发挥法律援助

机构在协调争取政策、指导案件办理、加强资金监管、强化质量

管理、扩大宣传影响等方面作用。

（四）提升法律援助水平。健全法律援助服务网络体系，加

快推进现代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巩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

作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成果，继续配合开展刑事案件

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，持续开展“法援惠民生”

系列品牌建设，深化民生领域法律援助服务，实现法律援助高质

量发展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完善政策机制。各地要切实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，深

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《安徽省法律援助条

例》，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基本公

共服务体系，保障法律援助事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法律援助

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，2024 年，省各市县区财政投入法律援

助业务经费金额达到案均 700 元/件，2025 年，各县区可据此动

态调整办案补贴标准并积极争取经费足额发放。各地要结合自身

实际，总结近年来法律援助工作经验，落实目标任务，制定具体

措施，并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，不断完善政策保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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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优化组织实施。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认真履行监

督管理职责，细化、实化监督措施，确保所有案件符合质量标准。

法律援助机构要依照规定认真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。财政部门

要认真做好法律援助资金的拨付和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，不断提

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自身职

责，支持法律援助工作，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完善监督管理。健全日常监管机制，各县区司法局每

月定期报送民生实事项目执行情况及相关数据，市司法局统一汇

总、分析各地项目执行情况，重点监督案件审批、案件办结、经

费投入、经费支出情况，及时指导督促。健全质量监管机制，严

格受理审查制度，规范接待、受理、审查、指派等行为，强化案

前案中案后全链条质量管理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群众获得

法律援助和法律帮助。健全考核验收机制，坚持效果导向，加强

社情民意调查，完善法律援助绩效考核办法和指标，接受社会监

督。

（四）规范拨款用款。财政部门要按照规定足额安排法律援

助项目资金，并及时拨付到位，确保法律援助资金到位率达到

100%，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支出率达到 100%，办案补贴及直接费

用达到业务经费支出总额的 70%以上。法律援助资金实行分级负

责，单列科目，建立独立账簿，如实记载法律援助收入、支出明

细，单独核算和反映法律援助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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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部门、单位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各级财政、司法行政部门

要认真履行资金监管职责，加强对法律援助经费的监督和检查。

（五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加大法律援助民生实事的宣传力度，

创新宣传形式，形成宣传阵势，营造良好氛围。重点做好修订后

的《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的学习宣传，组织开展维护劳动者合

法权益法律援助“安心行动”等活动，结合典型案例，重点展示

法律援助工作成效和法律援助人员奉献精神，提升法律援助知晓

率、满意度。


